

芒财预〔2017〕7号

芒市财政局关于对2017年部门预算的批复

五岔路乡人民政府：

2017年我市财政收支预算已经市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批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云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现将你部门2017年收入和支出预算批复如下：

一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976.73万元

（一）财政拨款补助收入976.73万元，其中，本级财力补助976.73万元；专项经费补助0万元；

（二）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。

（三）事业收入0万元。

（四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。

（五）其他收入0万元。

（六）其他自有资金0万元。

（七）使用财政结余资金0万元。

二、2017年部门预算支出976.73万元

（一）基本支出976.73万元。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616.26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45.46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15.01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0万元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请你单位自收到部门预算批复后，于20日内将部门预算信息连同“三公”经费2016年决算数和2017年预算数提交财政部门在财政信息公开专栏进行公开。并于2月25日前填报网络版部门预算软件中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数，以便我局汇总全市情况公开。

（二）请各预算单位于2月20日前自行打印部门预算并提交市财政局，其中，部门版打印二份（若对口股室需保留加印一份），由我局统一提交市人民政府加盖公章，逾期未报送由单位自行负责盖章。

附件：1．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表

      2．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

3．单位2016年 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及说明

4．单位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及说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财政局预算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2月8日


